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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T
長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at Wal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4）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此乃中國長城計算機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長城電腦」）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
證券交易所（「深交所」）網頁及中國証券報、上海証券報和証券時報的公告。長城
電腦為長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長城電腦的A股於深交所上市。

承董事會命
長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蕭裕俊

中國深圳，2008年7月1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盧明先生、譚文鋕先生、王金城先生、楊軍
先生、蘇端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三立先生、王琴芳女士及黃英
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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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08-025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0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2008 年 8 月 5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城计算机大厦 520 会议室 

3.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 

5.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08 年 7 月 25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授权委托人可以

不是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黄蓉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

票制）； 

黄蓉芳女士，194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

电子工业部财务司企业财务处副处长、电子工业部经济调节司综合调节处

处长、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总会计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副总会

计师、富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董事、长城科

技董事、本公司董事等职务；现任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黄蓉芳女士现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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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3．  关于选举王伯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

票制）。 

王伯俭先生，195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电子工程学院。

曾任通信兵某部装备科助理员、总参通信部某部装备科助理员、总参某通

信总站助理员、电子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总参某部办公室秘书、总参某

部二局局长、总参某部一局局长等职务。 

王伯俭先生现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

账户卡到本公司董事会办理登记手续； 

（2）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4）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2008 年 7 月 31—8 月 1 日。 

3.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城计算机大厦 

（2）邮政编码：518057 

（3）电    话：0755-26634759 

（4）传    真：0755-26631106 

（5）联 系 人：郭镇  龚建凤 

2.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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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

限公司200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    题 投票指示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2、关于选举黄蓉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同意   反对   弃权 

3、关于选举王伯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八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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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08年7月15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情况报告》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关于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情况报告》2008-023）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议案》。此议案将提交 2008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更改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六条原内容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849.15 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同

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应就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

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章程》第六条拟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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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5018.98 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同

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再就应就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决议，并授权董

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二）《公司章程》第十八条原内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45849.15 万股。公司发行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公司章程》第十八条拟修改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 55018.98 万股。公司发行的股份全部为普通股。”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唐绍开先生、虞世全先生任期现已届满六年。根据《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的有关规定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建议，经董事会审议，同意提名黄蓉芳

女士、王伯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同第四届董事会。（简

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资格审核，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新选独立董事就任前，

唐绍开先生、虞世全先生将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董事会对唐绍开先生、虞世全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规范运作

及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关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自查总结报告》的议案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以及通过

不公允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问题；也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和成本或其他支出事项。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提议召开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关于召开 2008 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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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008-025） 

该议案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八年七月十七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1）黄蓉芳女士，194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电子工业

部财务司企业财务处副处长、电子工业部经济调节司综合调节处处长、无锡微

电子联合公司总会计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富迪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董事、长城科技董事、本公司董事等

职务；现任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黄蓉芳女士现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王伯俭先生，195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电子工程学院。曾任通信

兵某部装备科助理员、总参通信部某部装备科助理员、总参某通信总站助理员、

电子工程学院办公室主任、总参某部办公室秘书、总参某部二局局长、总参某

部一局局长等职务。 

王伯俭先生现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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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6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码：2008-023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27 号》及深圳证监局《关于做

好深入推进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08]62 号）的

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巩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成果，持续推进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公司对 2007年度开展的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报告的落实情况及持续改进性问题的

整改效果重新进行了审慎评估，并制定了下一步的改进计划，现将有关 2007 年

公司整改报告中所列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限期整改问题完成情况 

2007年4月，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28号）、深圳证券监管局《关于做好深

圳辖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07】14号）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及时启动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并分自查阶段、公众评议阶段和整改

提高阶段逐项开展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截止至 2007 年 10 月 31 日，公司以上三阶段的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限期

整改问题已在限期内整改完毕。相关的整改报告也已于 2007 年 10 月 31 日公布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2007-033 号

公告《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报告》）。 

二、持续改进性问题的整改效果 

1. 关于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 

2007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最新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部分相关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包括建立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接待与推广工作制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修订完善了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总裁工作细则》。此外，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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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还依据公司组织架构及会计核算的具体要求，编制了适合本公司会计核算的

《会计核算办法》，并于 2007 年 8 月 30 日起严格实施。 

通过以上制度的修订和完善，使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更加健全，公司日常经营

管理活动有了更加明确的规范条款，更加有章可循。 

通过持续改进和健全公司的内控体系，公司治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2、关于信息披露方面 

针对公司存在的向大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当期财务报表等未公

开信息的问题，2007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非公开信息知情人保密制度》，从内幕信息知

情人信息报备、非公开信息的传递、审核及披露、知情人对非公开信息的保密等

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以防范内幕信息知情人滥用知情权，泄露内幕信息，进

行内幕交易。 

公司已严格按照以上要求，定期向深圳证券监管局报送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名

单及相关情况。 

3、关于会议记录方面 

针对公司存在的部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未按《公司章程》、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制作全面反映股东、董事、监事发言要点等内

容的会议记录的问题，公司已严格按照监管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加强三会会议

记录的规范性，责成董事会秘书认真组织、整理和记录好会议记录工作，巩固了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成果。 

4、关于投资者关系管理方面 

公司按照《接待与推广工作制度》，通过电话咨询、电子邮件、公司网站的

等多种形式积极维护与投资者的关系，不断促进投资者关系的管理。 

三、下一步改进计划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公司仍将进一步加强治理工作的持续改进，积极发挥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不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继续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水

平，确保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充分尊重和维护中小股东以及其他利益

相关者的权益。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基础，在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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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化推进公司治理水平与制度建设方面，公司仍将继续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强化上市公司制约监督机制，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

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增强公司独立性，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格实

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 

2、进一步完善操作性更强的内部控制相关制度，协助公司有效提升控制效

率、降低经营治理风险。 

3、进一步加强独立董事在董事会运作和决策中的作用，充分发挥独立董事

的专业技术才能。 

4、定期对关联交易和与关联方往来情况进行自查，并于每季度结束后 10

日内，向深圳证监局上报截止各季度末的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同时，为了进一步健全防范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完善关联交易等内部控制制度和切实防范内幕

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行为，公司将在《公司章程》现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加

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明确关联交易问责机制，规范信息披露行为，以推动公司治

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深圳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重视和指导下，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成果得

到了巩固，整改工作不断深入推进，公司规范运作意识和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强化和提升。日后，公司将持续重视治理专项活动的开展和自查、整改工作，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保

障和促进公司健康、稳步发展。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八年七月十七日 




